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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木山河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贵州建信水务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根据《栗木山河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栗木山河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贵州建信水务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总投资：39634.82 万元

项目规模：栗木山河河道整治长度 5.03km，起点为永乐互通连接线，终点为双龙航空港区

界出口。建设项目包括四项内容：景观工程、生态修复工程、物联网工程及防洪工程。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2015年 8月 14日，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经济发展贸易局以黔双龙经发项[2015]51

号印发了关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2）《栗木山河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3）2018年 5约 15日，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生态建设管理局关于对《栗木山河河道综

合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黔双龙建设发〔2018〕11号）；

（4）2018年 11月该工程开工建设；2019年 6月完工投入试运行。

3、验收范围

栗木山河河道整治范围，长度为 5.03km，起点为永乐互通连接线，终点为双龙航空港区界

出口。验收的范围包括：景观工程、生态修复工程、物联网工程及防洪工程等公辅设施及环保

措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对比《栗木山河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贵州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生态建设管理局“关于对《栗木山河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黔

双龙建设发〔2018〕11号）”，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不存在变动情况，因此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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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施工期

（1）废水：

①生活污水：本项目施工营地设置防渗化粪池，定期清掏外运，禁止外排

②生产废水：砂石料加工废水经集中收集并沉淀处理后可重新回用作为砂石料加工冲洗水。

项目施工期基坑水量较小，产生的基坑水用水泵抽水送至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施工区生产用

水或洒水抑尘。因此，施工期生产废水均在施工场地循环利用，不外排。

（2）废气：

1）施工扬尘：①粉状材料如水泥、石灰等采用灌装或袋装，运输时用篷布覆盖，减少运输

途中扬尘散落，储存时采取堆入库房或篷布覆盖；②及时清运施工废弃物，暂时不能清运的采

取覆盖等措施，土、砂、石料运输禁止超载，装高不超过车厢板，并用篷布覆盖，减少沿途的

撒落；③材料堆放场尽可能远离农户，并设在当地主导风向下风向处；④在风速四级以上易产

生扬尘时，施工单位暂停土方开挖，采取覆盖堆料、湿润等措施，有效减少扬尘污染；⑤工程

完毕后，及时地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对施工场地、堆料场等，及时进行清理外，进行绿化和

复耕；

2）机械尾气及车辆尾气：燃柴油的大型运输车辆、推土机，将安装尾气净化器，尾气达标

排放；运输车辆禁止超载；不得使用劣质燃料；对车辆的尾气排放进行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有

关汽车排污监管办法和相关制度；

3）油烟废气：要求厨房油烟安装排烟罩，并设有油烟去除率大于75%的油烟净化器进行净

化，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小型排放标准限值(2.0mg/m³)，烟气经

排风机抽吸由专用烟道引至建筑物楼顶处经1.5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

4）淤泥臭气：污泥清理出来后，及时运走，不在河道周边停留，对环境影响是暂时的。环

评要求运输车辆必须进行密封处理，同时，禁止在夜间进行夜间22:00~6:00进行施工操作，若因

淤泥的运输需在夜间进行，运输车辆禁止鸣笛。并每天施工结束后对河道周边进行清扫、冲洗，

避免淤泥残渣对环境的影响。

（3）噪声：

①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避免局部地区噪声级过高；禁

止夜间施工使用产生高噪声机械设备，在晚上22：00至次日06:00期间应停止施工（尤其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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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居民区等邻近区域），尽量将施工、机械噪声对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将至最低；②对产

生强噪声的设备，可利用拆除空房并封闭使用，或采取临时隔声墙、隔声间、隔声罩、隔音板

等降噪措施，切实降低施工噪声对项目施工沿线学校、医院、机关单位、居民小区等的噪声影

响。

（4）固体废物 ：

本工程施工期间产生的主要固废来源于土石方开挖产生的废土石方、河道清淤过程产生的

淤泥、施工工人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①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的场地平整、基础开挖等产生的土石方部分用于场区回填，其余运

至秦棋村弃渣场处置。土石方在临时堆放期间堆需做好防护，防止扬尘或水土流失，不能随意

抛弃、转移和扩散。

②河道清淤挖出的淤泥含水量大，为防止运输过程中容易造成道路及周边环境污染，因此

淤泥清出河道后需经过机械干化后方可外运，干化后即时清运至贵阳市高雁垃圾填埋场填埋处

置，底泥临时堆场须做好防渗处理，并在底泥表面播洒消毒剂灭菌。

③在各施工区设置垃圾桶，安排清洁工负责清扫日常垃圾。及时清运至高雁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处理。

（5）生态影响：

①加强施工人员环保意识的宣教工作

施工期将破坏占用耕地、破坏植被，导致一些地表裸露，改变土壤结构，使沿线地区的生

态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应加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的宣

教工作。

②加强施工管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尽量减小施工活动区域，划定施工红线范围，严禁

红线外的开挖破坏活动。对因施工而破坏的植物，在施工完毕后应进行补偿；选择合适的施工

期，优化施工方案，抓紧施工进度，施工结束后今早恢复迹地；保护好水体水质，避免对水生

生物数量的影响；严禁施工人员捕猎野生动植物和鱼类。

③在施工建设过程中需作的填挖土方，会产生水土流失，可建立工程与植被相结合的复式

挡土墙，挖排水沟或截水沟、进行绿化等措施，防止雨水冲蚀泥土，防止泥土外溢，尽可能降

低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

④加强表土剥离利用

施工期应尽可能通过集中堆存等方式保护开挖产生的表层熟化土壤，杜绝随意堆弃造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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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和资源浪费，做到物尽其用，减少弃渣量。在临时堆场设置围挡防治流失，并采取覆盖

措施（如毡布等）防风防雨。

本项目表土剥离部分可用作项目区绿化用土，剥离表土不能用作回填和弃用，选择易防护

场地临时堆放，待施工结束后，将其作为绿化和植被恢复用土，使其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严

禁剥离表土运至弃渣场堆放或用于回填。竣工后及时拆除工棚等临时设施，并进行迹地恢复。

2、营运期

（1）污染影响

本工程为河道景观生态及防洪工程，运行期无废水、废气污染源、无产生噪声的设备。工

程实施后，加大了栗木山河泄洪能力，减少河道侵蚀，一定程度上引起栗木山河的水文及泥沙

情势变化，有利于行洪。河底淤泥清理后，消除内源污染隐患，水质趋于好转。工程实施后对

水环境为有利影响。

（2）生态影响

生态修复工程合理选择生物物种，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同时加强日常管理，严格控制投放

物种的数量和比例。

注重恢复水生生态系统结构和组成的完整性，优化群落结构，根据各种水生生物的栖息、

生活规律合理安排放养。

加强项目完工后对河流环境的管理工作。两岸废水及生活垃圾不得排入河道，以防止毒害

水生生物和造成水体污染。

加强绿地建设，增强植被风貌与放氧效应，同时保持与城市景观的协调性，达到较好的景

观效果。

绿地建设要注意要以乔木、灌木、草本相结合，形成多层立体结构，具有良好生态功能的

绿地系统。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施工期

（1）生态环境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及影响调查

经调查及现场踏勘，未在红线外进行开挖破坏活动，施工过程中建立了工程与植被相结合

的复式挡土墙，并挖排水沟或截水沟、进行绿化等措施，且施工尽量避免了雨季，防止雨水冲

蚀泥土，防止泥土外溢，尽可能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表土单独堆存，妥善保存用于原

地（植被）恢复，与环评提出的治理设施一致。



5

（2）大气环境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及影响调查

经调查及现场踏勘，（1）①施工运输时使用了篷布覆盖，尽量减少了运输途中扬尘散落，

储存时采取了篷布覆盖；②施工过程产生的施工废弃物已及时清运，据现场情况，无遗漏的施

工废弃物产生；③据现场调查，且走访当地，施工时材料堆放场远离了农户；④根据现场调查，

原施工场地、堆料场等已及时进行清理，现无遗迹并在其进行绿化和复耕；（2）根据现场调查

走访，询问建设单位，施工时项目运输车辆均未超载，且使用的燃料为正规合法渠道购买的燃

料，并严格执行有关运输制度。（3）根据现场调查，施工期厨房安装油烟油烟净化器且由专用

烟道排放，现无遗留情况；（4）根据现场调查，河道周边无清理出的淤泥，无遗留情况，且根

据建设单位资料，施工清理的淤泥已及时干化后送往填埋场。

（3）水环境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及影响调查

经调查及现场踏勘，施工期已设置化粪池，产生的生活污水集中收集至化粪池后，定期委

托有资质的清运单位清掏外运，未发现外排情况；施工期已设置沉淀池，砂石料加工废水经集

中收集并沉淀处理后重新回用作为砂石料加工冲洗水。产生的基坑水用水泵抽水送至沉淀池，

沉淀后回用于施工区生产用水或洒水抑尘，经过现场踏勘，无施工期遗留问题。

（4）声环境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及影响调查

经调查及现场踏勘，①施工期在晚上 22：00至次日 06:00期间未有施工活动，且在正常施工时

间分段、分工种施工，避免了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的情况；②产生强噪声的设备，已采取

临时隔声墙、隔声间、隔声罩、隔音板等降噪措施，减小施工噪声对项目施工沿线学校、医院、

机关单位、居民小区等的噪声影响。据现场情况，已无施工期遗留设备，且设置的隔声板等措

施已拆除。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经调查及现场踏勘，①施工过程中的场地平整、基础开挖等产生的土石方已部分用于场区

回填，其余已运至秦棋村弃渣场处置，据现场调查，已无遗留的土石方，且未发现有水土流失

的情况；②根据现场调查，河道周边无清理出的淤泥，无遗留情况，且根据建设单位资料，施

工清理的淤泥已及时干化后送往填埋场。③据现场调查，施工期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已清运至高

雁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处理，现场无遗留垃圾。

2、运行期：

（1）污染影响

本项目营运期不存在明显水环境污染源、大气污染源、噪声污染源和固体废物。运行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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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两岸绿化增加，该区生态系统将会改善，生物量的增加，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提高，将会提高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改善局地小气候，增加景观美感。工程实施后，加大了栗木山河泄洪能力，

减少河道侵蚀，一定程度上引起栗木山河的水文及泥沙情势变化，有利于行洪。河底淤泥清理

后，消除内源污染隐患，水质趋于好转。工程实施后对水环境为有利影响，经此次栗木山河河

道综合整治工程，栗木山河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1996）Ⅲ类标准。

（2）生态影响

加强日常管理，已严格按照环评要求控制投放物种的数量和比例。并按环评要求定期进行

生态监测。绿地建设主要以乔木、灌木、草本相结合，形成多层立体结构，具有良好生态功能

的绿地系统，与环评提出的治理设施一致。

3、排污许可申请

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年版）》，项目不属于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的建设项目，项目无需办理排污许可手续。

4、入河排污口论证

项目不涉及污染物排放量或者减量替代消减获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情况；本项

目废水不外排，无入河排污口，因此无需进行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分析。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未设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均通过合理的方式处理达标后排放，根据监测结果，

本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六、企业需要整改的部分

无

七、《验收报告》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内容

无

八、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栗木山河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立项、设计、施工和试生产过程中，依据国家有关

环保政策要求，环保设施执行了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运行的“三同时”制度，

目前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状况正常。企业基本满足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经验收组认真讨

论，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企业按照意见进行整改，报告按照意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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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后，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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